
緊急預備金必須是現金
現⾦指的是你可以輕易動⽤且不
會產⽣違約⾦的錢，如果你會因
為違約⾦⽽對於動⽤這筆錢踟躕
不前，那你的緊急預備⾦就沒放
對地⽅。

擁有緊急預備⾦不是為了建⽴財富，⽽
是避免遇到的問題變成債務，完成緊急
儲備基⾦，把莫⾮定律踢出家⾨！

理財知識其實並不艱深，任何⼈都可以學會，差別往往在於⾏
動⼒，將收⼊掌控在⼿上是打造財富最重要的⼒量，當我們為
可預期之事擬定預算，為意外事件準備緊急預備⾦，就可以踏
上⾃由⼈⽣的旅程，讓⼯作不再是財務上的必須，⽽是⼀種⾃
主的選擇。

你不理財  財不理你：

天總有不測⾵雨，你需要有一把雨傘在手
緊急預備金

財務規劃不是選擇題，
而是人生必修課

是需要還是想要？
不要合理化緊急預備⾦的使⽤，
將緊急預備⾦⽤在那些你應該要
另外存錢去購買的物品上，你已
經千⾟萬苦建⽴了緊急預備⾦，
就要⾮常清楚的知道什麼事情是
緊急狀況，什麼不是。

緊急預備金要多少？
緊急預備⾦應該要⾜夠⽀付你三到六
個⽉的⽣活開⽀，那麼應該是三個⽉
還是六個⽉呢？這筆錢的⽬的是為了
要吸收⾵險，因此，你的處境⾵險愈
⾼，你的緊急預備⾦就要愈多。

《財經雜誌》曾指出，有78%的
⼈可能遇上重⼤變故或緊急事
件，⽽這些無法預料到的事件，
如果不處理的話，會對你以及你
的家⼈帶來重⼤的衝擊，所以緊
急預備⾦就是專⾨⽤來處理緊急
事件的儲蓄帳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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